附件1

安阳县建设项目变更签证审批表（一）
（备注：变更金额在50万以下且不超过合同价的10%）

申报单位（签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：万元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	建设项目
	

	概算或投资计划
	
	合同价
	

	各项变更签证原因、内容、工程量
	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	各项变更签证预计金额
	










	设计单位
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设计人员：              负责人：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建设单位
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现场负责人：            项目法人：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监理单位总监理工程师意见
	


（盖章）      
年    月   日    

	项目主管
部门审核
意见
	（盖章）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    

	分管县级
领导审批
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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